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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件
校字〔2021〕32 号

关于印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工困难帮扶及

慰问工作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工困难帮扶及慰问工作办法》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经学校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经 2021 年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

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21 年 12 月 27 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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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工困难帮扶及慰问

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职工困难帮扶及慰问工作

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充分体现学校对教职工的关心与关

爱，及时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给需要帮助的教职工，根据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总工办发

〔2017〕32 号）、《中央和国家机关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中机关工会发〔2019〕5 号）的有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帮扶及慰问对象

第二条 帮扶及慰问的对象为学校工会正式会员（在职

且工资关系在学校教职工）。

第三章 慰问条件及标准

第三条 根据年度经费预算情况，校工会做好患病会员

慰问工作，各分工会应派人探望本部门生病住院工会会员，

并可根据分工会会费情况制定本部门慰问工作细则。

第四条 会员患病住院治疗未做手术的，分工会可凭发

票到校工会报销慰问品费用，限额 600 元，学校行政可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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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慰问补助金 400 元。

第五条 会员患病住院治疗做手术的，校工会予以报销

限额 600 元慰问品，学校行政可给予一次性慰问补助金 1000

元。会员因工受伤需治疗休养的，视情况参照执行。

第六条 会员因同一病种当年多次住院，限慰问一次。

第七条 教职工本人当年患九种重大疾病的（附件 1）,

校工会一次性发放慰问金 5000 元。

第八条 教职工直系亲属（本人父母、配偶、子女）当

年患九种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校行政一次性补

助 1000 元。

第九条 教职工本人去世，校工会给予其遗属 5000 元

慰问金。

第十条 教职工配偶、子女去世，校工会发放慰问金

1500 元，学校行政发放慰问金 1500 元。

第十一条 教职工本人父母去世，学校行政发放慰问金

1500 元。

第十二条 根据送温暖工作要求，元旦春节“两节”期

间，根据个人申请，学校集中对在职困难职工进行慰问。教

职工本人及家庭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原因致困的，学校

行政给予 3000 元和 1000 元两个等级的慰问补助。根据申报

情况，经核实情况后，由工会福利工作委员会组织审核通过

并确定慰问等级额度，经公示后予以补助。工会办公室建立

完善困难职工档案，做好职工困难帮扶慰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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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教职工因患重大疾病长期治疗造成家庭困

难的按年度申请慰问；突发或首次确诊的重大疾病医疗的帮

扶慰问当年可随时申请，也可按年度申请；意外事故、自然

灾害救助随时申请。

第十四条 赴京外挂职教职工、春节在岗值班职工等特

殊需慰问人员，校工会采取购买慰问品方式进行慰问。赴新

疆、西藏挂职，慰问限额 1000 元；赴京外其他地区挂职，

慰问限额 600 元。

第十五条 遇到特殊困难的教职工，除按照本办法进行

慰问外，还将按《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特殊困难救助办

法（试行）》申请救助。

第四章 慰问申请办理程序

第十六条 教职工本人或分工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工帮扶慰问补助申请表》（第四、五、

七、九、十、十一条填写，附件 2）、《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

工困难慰问补助申请表》（第八、十二、十三条填写，附件 3），

由分工会核实情况，分工会主席签字确认，报校工会履行审

批流程后，根据规定到学校财务和工会财务办理相应报销手

续。

第十七条 对于符合四、五、七、八、十二、十三条情

况，涉及个人患病帮扶慰问申请的，在填写申请表格时，须

附正规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复印件及相关医疗费用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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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如遇特殊情况，由工会福利工作委员会、工

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共同研究做出决定后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由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审议并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教职工困难补助暂行办法》（院工字〔2012〕

3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学校工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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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九种重大疾病

一、急性心肌梗塞（心肌酶有异常增高）

二、冠状动脉搭桥术（冠状动脉旁路手术）

三、恶性肿瘤（各种原位癌、皮肤癌除外）

四、慢性肾衰竭（尿毒症）

五、重要器官移植（心脏、肾脏、肺、胰脏、肝脏、骨

髓等）

六、白血病（慢性淋巴白血病除外）

七、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伽马刀等非开颅手术除外）

八、严重烧、烫伤（受伤面积在 30%以上）

九、截瘫（运动障碍、两便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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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工帮扶慰问补助申请表

部门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配偶情况

申请理由

申请理由（请在对应项目前方框内打√，并做简要说明）：

□第四条：患病住院治疗未做手术（须附相关证明及费用凭证）：

□第五条：患病住院治疗做手术（须附相关证明及费用凭证）：

□第五条：因工受伤需治疗休养（须附相关证明及费用凭证）：

□第七条：本人当年患九种重大疾病（须附相关证明及费用凭证）：

□第九条：本人去世（由分工会代为申请）：

□第十条：配偶、子女去世：

□第十一条：父母去世：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工会

意见 分工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校工会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

校领导

意见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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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职工困难慰问补助申请表

部门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配偶情况

申请理由

申请理由（请在对应项目前方框内打√，并做简要说明）：

□第八条：直系亲属当年患九种重大疾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须附相关

证明及费用凭证）：

□第十二条：本人及家庭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原因致困（须附相关

证明及费用凭证）：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工会

意见 分工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工会福利

工作委员

会意见

（如职工根据第十二条申请困难慰问补助，福利工作委员会需确定慰问

等级额度）

福利工作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工会意见
工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处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

校领导

意见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